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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1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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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7143期

浙江销售2489064元，返奖额1609013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20206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994元

浙江中奖注数

1279

0

158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9 8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143期 投注总额：547270元

01 03 04 13 14

奖池累计130.8813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86

4786

奖金

0元
2126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62期 全国销量:292747704元 浙江销量：2374033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3注二等奖（杭州、温州、金华各1注）。
奖池累计5.8863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30日

1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快乐星期天

中奖条件

●●●●●●+★

●●●●●●

●●●●●+★

●●●●●/●●●●+★

●●●●/●●●+★

●●+★/●+★/★

●●●●●+★（第二个蓝色球）

中奖注数

2注

50注

688注

37912注

779016注

8643212注

0注

奖金

10000000元/注

413968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3000元/注

01 07 22 24 26 3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依法将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包括主债权、
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17年2月28日；单位：人民币元

上述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网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立即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债权资产

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建设银行）

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奉化市乐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奉化市绿原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中天宏泰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1230201401162、1230201401144、1230201401139、1230201401138、1230201401135、1230201401134、
1230201401133、1230201401130、1230201401129、1230201401128、1230201301175、1230201301169、
1230201301128、1230201301105、1230201401188、1230201401187

北仑（大矸）2014人借015、北仑（大矸）2013人借015、北仑（大矸）2014人借021、北仑（大矸）2013人借020、
北仑（大矸）2014人借002、北仑（大矸）2013人借019

3901320-2010年（奉化）字0269号

39013200-2010年（奉化）字0272号、39013200-2010年（奉化）字0051号、39013200-2010年（奉化）字0078
号

2013年（奉化）字0251号2013年（奉化）字0250号

未偿本金

117,450,000.00

37,249,100.00

15,800,000.00

16,999,994.66

15,000,000.00

未偿利息

21,270,089.98

10,054,580.07

10,087,947.50

11,516,370.83

4,212,503.20

担保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三门峡威尔科技有限公司胡志明、胡赛
花、胡富棠。抵押人：宁波市威尔金属有限公司。

保证人：宁波市威尔炊具制品有限公司、三门峡威尔科技有限公司、胡志明、胡赛
花。抵押人：胡文杰、俞靖靖、胡志明、胡赛花、贺妙君、郁国海

抵押人：奉化市众邦机械制造厂。

保证人：宁波韵立金属器材有限公司。抵押人：奉化市众邦机械制造厂

抵押人：奉化名诺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华允情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华允情（身份证号：330327197008106710）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凯仕鸥服饰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
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至2017年2月28日，该户债权总额为2644.75万元。担保人：浙江凯仕鸥服饰有限公
司。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华允情，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华允情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
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华允情
2017年6月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林秀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林秀娟（身份证号：33032519500510112X）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瓯海劳莱斯鞋业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
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至2017年3月31日，该户债权总额为3230.99万元。担保人：温州市大南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金文来、金海雪、温州市瓯海开发区泰伦鞋材经营部。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林秀娟，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林秀娟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
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林秀娟
2017年6月1日

仲裁公告
浙江雷德曼酒店设备有限公司：本委依法受

理李南昌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案(海劳仲案
字〔2017〕第0161号)，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
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委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为答辩期。本委定于2017年7月20日下
午14时40分在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号
仲裁庭（地址：浙江省海宁市硖石街道康乐路158
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活动，否则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6月1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 告

毛志民：
你本人申请的工伤认定一案正在

我局办理。我局已依法作出《拟工伤认
定告知书》，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10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
调查，本局现拟予以不认定为工伤，你
可于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向本局提出陈
述、申辩。
温州市瓯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6月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鸣锵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鸣锵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
周鸣锵。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鸣锵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鸣锵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鸣锵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周鸣锵
2017年6月1日

联系人：周鸣锵 联系电话：13506648651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4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周鸣锵的

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原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
龙湾支行

债务人

温州市鹿
城龙华纸
盒厂

债务情况(截至2014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龙湾）字0341号

2013年（龙湾）字0455号

2013年（龙湾）字0523号

本金

3300000.00

3400000.00

4300000.00

欠息

111901.11

99555.28

123919.35

担保人

温州鸿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周显华（保证）、姜秀珍（保证）、温州市鹿城龙华纸盒厂（抵押）

温州市鹿城龙华纸盒厂（抵押）、周显华（保证）、姜秀珍（保证）

温州市鹿城龙华纸盒厂（抵押）、周显华（保证）、姜秀珍（保证）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2016)浙0102民初5448号
高英、倪国飞：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48号

蒋士女、施卫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信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
初 1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245号

李君琴、施雅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近江食品
市场林骅食品经营部诉被告李君琴、施雅敏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590号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上海福地在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光大明悦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福地在线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上海福地在线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28号
郑六辉、郑金生：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2 民初 1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71号

黄健：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24号

孟泽飞、朱清清：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0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30号

曲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及被告王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676号

盛浙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867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147号

王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昌益印刷材料有限公
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1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31号

许杏元、许文晓：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君凯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152号

余孝玲、杭州骏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韩永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37、2438号

朱凡：本院受理（2017）浙 0106 民初 2437 号和
（2017）浙 0106 民初 2438 号原告黄斌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支付逾期
利息，承担诉讼费等。现依法分别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5号

申请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因遗失支付银
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号码为31300051 34354516的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立案
后，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
在60 日内申报权利。申请人远信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已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在公示催告期间申请撤回
公示催告。现依法公告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
（2017）浙0108民催5号]。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44号

靳丽娜：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7）浙 0108 民初 244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